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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1月17日
地点：衢州市柯城区法院

“偷了那么多次东西，还是第一次被对方拿刀架在脖子上

威胁。”33岁的成某有过多次偷盗的记录，没想到这次碰上了“硬

茬”。他不仅乖乖把偷来的钱悉数返还，还被“反将一军”。

成某曾犯盗窃罪3次获刑。2018年3月，成某刑满释放

后，和女友在衢州市区开了一家店，想洗心革面做正经生

意。但今年5月，心痒难耐的他再次走上了老路。

这天，看到熟人杨某的车停在店门口，钥匙也留在店里，

成某便偷偷打开车门，拿走了车内3万余元现金。当晚，杨

某报案，通过路面监控，发现小偷竟是成某，于是叫上朋友李

某，决定“教训教训”成某。

晚上8点多，杨某和李某带上防狼喷雾和管制刀具找到

成某。成某刚进店，就被防狼喷雾一顿猛喷。还没等他反应

过来，一把明晃晃的刀就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连我的钱你也敢偷？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杨某恶狠狠

地说。成某被吓得够呛，当即还了钱，还另外转账3000元给

杨某，希望对方能“消消气”。

见成某这么快认怂，杨某和李某没有罢休，继续用刀威

胁他，要求再支付10万元赔偿费，“否则就要让你去坐牢”。

成某被逼无奈，只得与对方讨价还价。最终，成某支付

了6万元作为“赔偿费”，杨某答应收到钱后向警方申请撤销

案件。然而“赔偿费”还没到位，成某便被赶来的民警抓获，

杨某和李某也因涉嫌敲诈勒索被警方带走。

经柯城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成某因犯盗窃罪被判有期

徒刑 1 年，并处罚金 1.6 万元。杨某因犯敲诈勒索罪，被判

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8000 元。李某因

犯敲诈勒索罪（累犯），被判处有期徒刑 10 个月，并处罚金

7000元。

时间：11月17日
地点：临海市法院

“被告没来开庭，我就托朋友拍个视频给他，没

想到害我朋友被处罚。”法庭上，男子丁某对朋友罗

某愧疚不已。

丁某是一起民间借贷纠纷的原告。11 月 17

日，丁某起诉王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在法庭公开

审理。可直到开庭前的几分钟，被告王某始终没有

出现。

为了确保王某知道自己被起诉，丁某委托旁听

的朋友罗某拍照片、视频传给王某。

“旁听人员必须遵守以下纪律：（一）未经法庭

许可，不得录音、录像和摄影……”正式庭审前，法

官在庭上宣读了法庭纪律。尽管听到了法官的话，

可想到自己已经答应了朋友，罗某还是抱着侥幸心

理，拍摄了庭审照片及视频，发送给王某。

很快，法官发现罗某正使用手机拍照，于是扣

留了罗某的手机。

法院认为，罗某此举违反法庭规则，构成妨

碍民事诉讼，鉴于罗某系初犯，悔过态度较好，且

明确表示不会再犯，最终对罗某作出罚款600元的

决定。

法庭上为什么不能随意拍照呢？法官表示：

“这样的行为可能威胁到当事人和证人安全，使他

们在庭审时心存顾虑甚至不敢如实陈述；再者，未

经允许擅自拍照、摄像会影响案件审理，干扰法庭

秩序；且擅自拍摄的素材有被滥用的风险，容易被

任意编辑或修改，给社会公众造成误导，损害司法

权威。 ”

法庭上拍了个照，后果很严重

时间：11月15日
地点：杭州市临平区法院

离职后对“老东家”不满，竟然自编代码盗走公司钱财报

复，面对警方抓捕还激烈反抗。法庭上，90后小伙马某因盗

窃罪、妨害公务罪被数罪并罚。

马某是一名程序员。2018年8月，马某入职杭州一家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担任软件技术专家，负责平台系统的开发

和维护。2020年1月，马某被公司辞退，因为对赔偿金额不

满，萌生了报复“老东家”的念头。

马某任职期间，曾出于项目测试需要，编写过代码，将公

司账上的钱转入个人账户，因此掌握了公司系统的源代码。

按照规定，技术人员离职时必须对公司代码保密，并且退出

公司账号。可马某并未遵守该规定。

离职后，他找到保存在电脑上的源代码，又编写了一段

能够给自己微信账户转账的代码，并设置定时运作。截至案

发，马某从这家公司秘密转账553笔，共计21万余元。

2021年3月，警方对马某实施抓捕，在出示警官证和传

唤证后，马某非但不配合民警执法，还奋力挣扎、企图逃跑，

并将一名辅警的左侧小腿咬伤。

落网后，马某如实供述自己罪行，自愿认罪认罚，并全数

退赔该网络科技公司损失。经临平区检察院提起公诉，马某

犯盗窃罪、妨害公务罪，二罪并罚，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

2个月，并处罚金。

“黑客”来袭？程序员秘密转账553笔

时间：11月16日
地点：仙居县法院

都说儿女是父母的心头肉，可张某却给自家

儿子挖了大坑，害得未成年的儿子一起被人告上

法庭。

49 岁的张某在仙居做点小生意，家里有儿有

女，起先日子过得还算不错，可好景不长，生意逐渐

不景气。

2015年，张某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陈某，并

向陈某借了6万元，约定月利率为1%。张某出具借

条，由张某和大女儿一同签字。

可当陈某拿着借条要求张某还钱的时候，张某

推脱起来：“最近生意太忙了，缓两天可以吗……要

不我先还一部分吧？”就这样，直到2019年，张某仍

拖欠了2万元没有还。

为了安抚陈某，张某就这2万元又向陈某出具

了一张新借条，并约定了利息。这次，大女儿拒绝

签字，张某只好找来当时才16岁的儿子小张，在借

条上签字，表示自己一定还钱。

可直到今年，张某还是没有还钱，陈某只好到

法院起诉张某父子。经办法官调查时发现，小张在

借条上签字时尚未成年。

法院审理认为，出具借条时，小张年仅16周岁，

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他无偿加入张某的债务中，与

他本身并无利益关系，其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

效，应由他的父亲张某承担民事责任。因此，陈某

要求小张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

最终，法院判决张某归还陈某2万元，并支付相

应利息。

被威胁的小偷，吓得送上“赔偿费”

他拉着16岁的儿子在借条上签字


